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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
（「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

市場。有意投資人士應瞭解投資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

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容易受到

市場波動的影響。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亦不保證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神通電信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

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及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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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營業額約為港幣9,837,000元。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港幣

2,053,000元。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每股虧損約為港幣0.16仙。

•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付股息。

董事謹此提呈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約港幣9,837,000元，較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港幣9,404,000元增加約4.6%。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的營業額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電子智能卡「神通卡」推廣及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港幣

2,053,000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則約為港幣2,593,000元。業績有所改

善主要歸因於神通卡推廣及管理服務的營業額增加。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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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自二零一零年起，為改善本集團整體財務狀況，本集團一直致力重組及精簡業務營運。本集

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完成收購北京神通益家科技服務有限公司（「益家」）100%股本權益。自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起，本集團集中經營於中國的神通卡推廣及管理服務業務。

業務於本期間發展蓬勃。來自神通卡推廣及管理服務的綜合營業額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增加約4.6%。

除集中於神通卡推廣及管理服務業務外，董事將繼續竭盡所能，發揮本身的優勢和實力，擴

大本集團的收益基礎，並抓緊中國市場蓬勃發展帶來的新商機。

提供推廣及管理服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提供推廣及管理服務的收益約為港幣9,837,000

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則約為港幣9,40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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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9,837 9,404

銷售成本 (2,869) (3,256)
    

毛利 6,968 6,148

其他收入 4 18 98

銷售及分銷開支 (4,112) (3,503)

行政開支 (3,892) (4,432)
    

經營虧損 (1,018) (1,689)

融資成本 5 (472) (464)
    

稅前虧損 (1,490) (2,153)

所得稅開支 6 (563) (4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7 (2,053) (2,593)
    

港仙 港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虧損 9

 基本 (0.16) (0.20)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
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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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053) (2,593)
   

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的匯兌差額 (335) 1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388) (2,455)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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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

辦事處地址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而其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21樓2115–

2116室。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電子智能卡「神通卡」推廣及管理服務的業務。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資料乃董事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本中期財務資料內的金額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適用於中

期期間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然而，本中期財務資料並未

包含足夠資料以構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界定的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最近期

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最近

期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業務有關且於其二零一四年四月

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年度的

會計政策、本集團的中期財務資料的呈列及所呈報金額構成重大變動。

中期財務資料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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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尚未能確定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

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且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有資

本虧絀。此等狀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對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

重大疑問。

儘管如此，董事已根據下列各項在編製本集團的本中期財務資料時採納持續經營基準：

(a)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本公司主要股東神州通信投資有限公司

（「神州通信投資」）同意延展承兌票據的到期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b) 董事已獲神州通信集團有限公司（「神州通信」，為神州通信投資的控股公司，並

被視為本公司主要股東）確認，神州通信將繼續為本集團提供足夠資金以應付本

集團現時及未來到期的財務承擔。

本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程度乃取決於神州通信及神州通信

投資的財務資助是否足以為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撥支而定。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

經營基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為恰當做法。倘本集團無法以持續經營基準經營，則須對

中期財務資料作出調整，將本集團資產價值調整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產生的任

何進一步負債作出撥備，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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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營業額指向其唯一客戶神州通信提供的服務，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推廣及管理服務 9,837 9,404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收益 – 91

利息收入 18 7
   

18 98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付神州通信投資承兌票據利息 472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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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期內撥備 714 716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0 6

遞延稅項 (161) (282)
   

563 440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

利，故毋須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中國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支出乃按當前稅率25%（二零一三年：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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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虧損
本集團期內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 計入銷售成本 – 479

 — 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646 650

646 1,129

折舊 203 190

董事酬金 836 1,021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 974 75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花紅及津貼 2,047 2,424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47 119

2,194 2,543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概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而自報告期間

結算日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港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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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港幣2,053,000

元（二零一三年：港幣2,593,000元）及兩個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94,697,017股（二零一三年：1,294,697,017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所有潛在普通股均具反攤薄影響。由於本

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

每股攤薄虧損。

10. 儲備變動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外幣

換算儲備
股份

付款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1,072,549 8,320 1,903 1,522 (1,132,580) (48,28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38 – (2,593) (2,455)
       

期內權益變動 – – 138 – (2,593) (2,455)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072,549 8,320 2,041 1,522 (1,135,173) (50,741)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1,072,549 8,320 2,172 121 (1,140,171) (57,00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335) – (2,053) (2,388)
       

期內權益變動 – – (335) – (2,053) (2,38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1,072,549 8,320 1,837 121 (1,142,224) (5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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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

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6至第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所持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股份權益

總計 購股權計劃 權益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鮑躍慶 2,844,000 – – – 2,844,000 – 2,844,000 0.22%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 (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7條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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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深知，或董事經合理查詢後可獲確認，除董事或本公司

主要行政人員外，下列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3分部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

接擁有或預期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

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所持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股東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股份權益

總計 購股權計劃 權益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神州通信（附註1） – 356,542,000 – – 356,542,000 – 356,542,000 27.54%

神州通信投資 356,542,000 – – – 356,542,000 – 356,542,000 27.54%

金先根（附註2） – 128,205,128 – – 128,205,128 – 128,205,128 9.90%

暉洋發展有限公司 128,205,128 – – – 128,205,128 – 128,205,128 9.90%

金林軍（附註3） – 128,205,128 – – 128,205,128 – 128,205,128 9.90%

美時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128,205,128 – – – 128,205,128 – 128,205,128 9.90%

楊紹校（附註4） – – – 128,205,128 128,205,128 – 128,205,128 9.90%

金燕（附註5） – – – 107,169,128 107,169,128 – 107,169,128 8.28%

友誼資本有限公司 109,900,000 – – – 109,900,000 – 109,900,000 8.49%

附註：

(1) 神州通信被視為創業板上市規則所界定的主要股東。神州通信投資為神州通信之全資附屬公司。

(2) 金先根先生於暉洋發展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中擁有90%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

為於暉洋發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28,205,12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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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林軍先生於美時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中擁有97%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

被視為於美時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28,205,12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金林軍先生已抵押彼於美時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本權益予楊紹校先生，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楊紹校先生被視為於美時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28,205,128股股份中擁有證券權益。

(5) 金先根先生已抵押彼於暉洋發展有限公司的股本權益予金燕小姐，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金燕小

姐被視為於暉洋發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07,169,128股股份中擁有證券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深知，或董事經合理查詢後可獲確認，

除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外，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

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或預期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

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通過的普通決議案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三年購股

權計劃」）。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三╱一四年的年報內。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士
姓名或
所屬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
行使價

於
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

期內授出
購股權

期內行使
購股權

期內失效
購股權

期內註銷
購股權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元
          

其他合資格參與人士
合計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八日

0.492 2,000,000 – – – –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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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的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期內並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授出以購買本公司或其他法人

團體的股份或債權證方式獲取利益的權利，彼等亦無行使任何有關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於任何其他法人團

體取得有關權利。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致使本公司須按比例向

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

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買賣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創業板買賣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企管

守則」）所載指引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內，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棣謙先生、曹慧芳女士、韓力群女士

及張力女士，其中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曹慧芳女士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

會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年報及帳目、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及意見。此外，審核委員會考慮已於或可能須於該等報告及帳目反映的任何重大及非經常項

目，亦會慎重考慮本公司合資格會計師、規章主任及核數師提出的任何事項。審核委員會亦

負責審閱及監察財務申報程序及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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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第一季度業績。審

核委員會認為有關財務資料的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及任何其他適

用法律規定，並已作出充份的披露。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管守則

的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操守準則」），其條款不較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8至第5.67條所載規定買賣標準寬鬆。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定，彼等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一直遵守操守準則載列的規定買賣標準。

承董事會命

神通電信服務有限公司

主席

何晨光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何晨光先生（執行董事兼主席）

鮑躍慶先生（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葉棣謙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韓力群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力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